北戴河区农业农村局
关于秦皇岛王某动物医院有限公司无兽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兽药案进行处罚的公示

2025年3月19日，我局接到电话投诉，投诉人反映在我区某动物诊疗中心购买了一条犬瘟热测试卡，包装上没有生产批号。3月24日，我局执法人员对其负责人做了询问笔录，当事人对投诉内容表示认可，执法人员对其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依据《兽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一款，对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1、 没收违法所得10元；
2、 [bookmark: _GoBack]罚款400元；
以上罚没共计410元。
特此公示。


2025年4月1日
